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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乡镇工业集中区认定办法（试行）

为打造一批区域特色显著、资源配置高效、产业链条完善的

乡镇工业集中区，促进工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，现就乡镇工业集

中区的认定工作制定如下办法：

一、认定内容

乡镇工业集中区是指县（区）政府在乡镇一级科学规划出的

一定区域，用于发展工业，并通过加强资源要素保障，结合产业

定位和产业链延伸需求招引企业入驻投资，形成上下游产业配套

密切、分工明确、链条衔接的特色产业集聚。

二、认定条件

（一）结合乡镇产业基础，充分考虑当地的资源禀赋和环境

承载能力，重点发展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9年本）》鼓

励类、《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》中的产业项

目，严格执行产业结构调整限制、淘汰和禁止目录以及市场准入

负面清单。

（二）乡镇工业集中区产业定位明确，有一定数量的产业项

目，且具备 1-2个彰显地方特色的主导产业。

（三）乡镇工业集中区的区域范围和四至界限明确。

（四）乡镇工业集中区的产业发展规划、控制性详细规划、

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负责编制，并按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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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经相关程序批准。

（五）做好通路、通电、通水和通气等基础设施建设，满足

入驻企业发展需求。

（六）乡镇工业集中区总体规划面积在 600亩以上，已开发

面积不少于总规划的 30%。

（七）新招引项目单位土地平均投资强度原则上不低于 200

万元/亩、平均产值应达到 240万元/亩以上。

（八）设置生产、综合服务功能分区，具有中小企业服务等

公共服务平台。

三、认定材料

乡镇工业集中区申请认定需提交如下材料：

（一）集中区所在乡镇向县（区）政府提交的申请报告。

（二）乡镇总体规划、产业发展规划。

（三）控制性详细规划，集中区选址和红线范围核定的意见。

（四）四至范围平面布局图。

（五）工业集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审查意见。

四、认定程序

（一）每年第二季度组织认定 1次，申请单位将申报材料提

交县（区）乡镇工业集中区提升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，由领

导小组办公室牵头成员单位进行实地考察，组织综合评审，并采

取适当方式征求社会公众意见，特别是集中区所在地居民的意见。

（二）在完成上述工作的前提下，形成初审意见经县（区）

乡镇工业集中区提升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联合会商，形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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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意见报县（区）政府。

（三）县（区）政府召开政府常务会议研究认定乡镇工业

集中区，并报市乡镇工业集中区提升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备案。


